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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

文件浙 江 省 总 工 会
浙 江 省 企 业 联 合 会 / 企 业 家 协 会
浙 江 省 工 商 业 联 合 会

浙人社发〔2026〕7号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4部门关于

进一步贯彻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总工会、企业联合

会/企业家协会、工商业联合会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，切实维护职工休息

休假权益，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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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法保障年休假权益。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，是国家赋

予劳动者的一项重要福利和基本权利，是保障劳动者体面劳动、

促进劳动者身心健康、实现劳动者全面发展的实际举措，对于提

高工作效率、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

例》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等明确规定“职工连续工

作满 12个月以上的，享受带薪年休假”“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

年休假”，各地要指导用人单位严格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组

织实施好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，确保所有符合条件的职工都能平

等享有法定休假权益。

二、健全年休假计划管理。各地要指导督促用人单位建立健

全年休假计划管理制度，坚持“年初统筹、全年动态调整”原则，

结合生产任务、岗位设置等情况，制定职工轮流休假计划，从年

初开始统筹安排职工轮流休假。计划确定后，职工无特殊情况应

服从用人单位统一安排。对承担重大节日值守、应急处置、关键

岗位保障等性质特殊的岗位，指导用人单位提前制定专项休假方

案，通过“分期休假、错峰休假、岗位互补”等方式，妥善平衡

工作需求与职工休假权益。

三、推进休息休假集体协商。各地要推动用人单位与职工双

方通过平等协商，将落实年休假制度纳入集体协商、列入集体合

同，明确年休假的具体实施细则、争议解决途径等。工会组织要

主动介入集体协商过程，代表职工方提出合理诉求，督促用人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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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充分听取职工意见，确保协商结果体现双方意愿、兼顾双方利

益。人力社保部门要加强对集体协商工作的指导，推广集体合同

参考文本，加强集体合同审查工作，对未将年休假列入集体合同

的，要指导督促协商双方将年休假条款纳入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内

容，确保职工享受年休假的权利。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与职工

协商签订休息休假专项集体合同。

四、加强各类假期协同。各地要指导用人单位建立健全请假、

休假和考勤管理以及岗位 AB角互补等制度，明确各类假期的申

请条件、审批流程和待遇标准，确保生产经营正常运转与职工休

假权益落实“两不误”。要鼓励用人单位创新假期使用方式，支

持职工将年休假与法定节假日、周末调休、补休相结合，形成更

长时间的“组合假期”，满足职工探亲访友、旅游休闲、家庭照

护等多元化需求。要鼓励用人单位在中小学生春秋假、寒暑假期

间，对有未成年子女照护需求的职工优先安排调休、补休或年休

假，支持家庭照护或出行。积极推动错峰休假，引导职工避开节

假日出行高峰，提升休假品质。

五、培育先进企业文化。各地要将休息休假纳入推进产业链

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内容，推动企业和职工共同培育合

作共赢、共谋发展的理念和文化，形成企业关爱职工、职工热爱

企业的良好氛围。引导企业经营者自觉履行社会责任，把职工作

为企业发展的宝贵财富和最基本的依靠力量，在企业内部营造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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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劳动、尊重职工的文化氛围，倡导“高效工作、快乐生活”理

念，遏制“无效加班”“强制加班”等不良文化，积极打造健康

职场生态，破解职工“不能休、不敢休、不愿休”等痛点问题。

引导职工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，主动关心企业发展，自觉遵守规

章制度，理性表达利益诉求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

六、广泛宣传政策规定。各地要定期组织开展年休假专项宣

传活动，利用“开工第一课”“法治体检”等多种形式，面向用

人单位管理者和职工开展精准宣讲。要指导用人单位将《职工带

薪年休假条例》等相关政策纳入职工入职培训、日常学习内容，

通过内部宣传栏、微信公众号、班前会等形式，向职工普及休假

权益和单位的假期内部管理制度。要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纸、

网络等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，积极宣传落实年休假制度成效显

著的劳动关系和谐单位，及时曝光侵害职工休假权益的违法行

为，通过典型案例、示范引领、经验推广，营造和谐劳动、规范

用工的社会舆论氛围。

七、加强监督检查。各级人力社保部门要将年休假制度落实

情况纳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机制实施常态化监管，以中小

微企业、劳动密集型企业等为重点，会同有关部门每年开展一次

休息休假专项执法行动，进一步加强日常劳动保障监察执法，畅

通“安薪码”等举报投诉渠道，对涉及年休假纠纷的案件做到快

接、快查、快处。各级工会组织要履行维护本单位职工年休假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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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的主要责任，将年休假制度落实情况作为重要内容纳入职工代

表大会（职工大会）审议事项，结合“一函两书”专项监督行动，

指导督促用人单位依法落实年休假制度。 ​

八、强化工作合力。各级人力社保、工会和企业代表组织要

建立健全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工作的沟通会商与信息共享机制，

统筹推进政策解读、宣传引导、监督执法和争议化解等工作。人

力社保部门要积极发挥牵头作用，统筹落实带薪年休假权益保障

工作；工会要积极反映职工呼声，依法维护职工带薪年休假权益，

团结和凝聚广大职工建功立业；企业代表组织要积极反映企业利

益诉求，教育和引导广大企业经营者主动落实带薪年休假主体责

任，形成上下联动、左右协同、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，推动带薪

年休假制度落地见效。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 江 省 总 工 会

浙江省工商业联合浙江省企业联合会/企业家协会 会

2026年 1月 2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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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6年 2月 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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